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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雲

預防醫學的概念，大概是十九

世紀以來無數流行病經驗促成的重

大公共衛生成就。所謂「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不但是現代人的生活常

識，也反映了現代人的疾病觀。在

流行病猖狂的時代裡，這的確是個

有效的策略，許多疫情確實可以及

早控制。直到今天，早發現早治療

也是癌症防治的重要理念。在資訊

爆發的現代，似乎任何資訊都是重

要的，何況是有關自身健康的資

訊。

但是，在醫療科技發達的今

天，在一些極端的狀況下，「及早

發現及早治療」會有許多意料不到

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先解剖這個

概念成立的必要條件。

首先，它預設了當事者或是病

人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自我發現能

力，也就是說，病人有相當的基本

知識與警覺性，並且相信早發現的

好處。病人的知識程度完全有賴於

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的推廣程度，

或是醫療體系將定期檢查或是醫生

問診制度化。至於早發現是否有

益，尤其是癌症，其實很多人相當

懷疑。最常見的就是，不發現還

好，一發現就通常已經太晚，而且

因為發現這個事實，反而使身體健

康急速下滑，這一點常是很多人避

免健康檢查的理由。

其次，到底多早算早，很難有

定論。以癌症為例，通常我們會根

據癌症分期來判斷到底在哪一期發

現時算是早。如果某一種癌症有四

期之分，那麼第一期就發現大概可

以算是早，如果到了第三或第四期

才發現，我們大概會說為時已晚，

而我們會作此判斷多多少少是根據

不同期癌症存活率的統計數字。但

是大部分稍微有些反省能力的醫生

都會告訴我們，對於個別的病人而

言，統計數字並沒有太大意義，因

為對於個別病人而言，不是成功就

是失敗，絕不會有百分之三十七活

著或是百分之六十三死亡的狀態。

「及早發現」同時也預設了發

現的方法就在我們的手上，所以可

隨時使用。但是，病人自己發現的

例子大部分都只是症狀的層次，真

正的診斷與確定都必須經過比較複

雜的醫學檢驗才能成立。所以，及

早發現並不是很單純的個人行為，

它也牽涉了不同專科醫師對不同檢

驗結果的解讀能力與警覺性，甚至

整個醫療系統對於病人的處理流

程。乳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雖然

我們有許多醫療儀器可以偵測早期

腫瘤，但是到底是惡性腫瘤或只是

正常的組織，不同的醫師常常會有

不同的判讀。有時一個超音波專家

可能會高估一個組織腫瘤的機率，

但是另一個專家卻只消用針筒就可

以決定該組織不過是乳汁堆積的結

果。

至於「及早治療」，問題就更

複雜了。早治療其實是建立在只要

發現就可以治療的基礎上。但是，

並不是所有現代醫學定義的「疾病」

都是可以治療的，這又牽涉到一個

因為現代醫學進步所帶來的矛盾現

象。現代醫學有許多方法可以檢查

出我們的身體甚至基因「不正常」

的現象，但是，這些檢查的目的或

意義是什麼，往往連醫生、科學家

都不很清楚。不同的專科醫師無法

判讀一些他們專業之外的檢驗結果

並不罕見，這是現代醫學分科精細

帶來的「進步」成果。有些「不正

常」結果往往沒有太大的意義──

「病人」本身並不感覺到生病，或

是根本就沒病，有些例子則只不過

是某個基因的結構序列被視為「不

正常」，而且這個所謂的不正常基

因並沒有製造出病徵。

談到這裡，讀者的反應也許會

是，如果一個檢驗無法證實或是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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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一個人的健康狀況，那麼還可以

算是檢驗嗎，檢驗的意義不是完全

喪失了嗎？如果有一項這種檢驗，

我們要不要，或是需不需要知道？

也許我們會預期許多人應該會拒絕

這種無意義的資訊，以免無謂的煩

惱。但意外的是，以美國為例，很

多具有相當醫學常識的人認為，如

果有這種檢驗存在，無論如何，被

知會是他們應有的權利。問題是，

一個並不常見的檢驗，背後的複雜

意義並不是每個具有醫學常識的人

可以理解的，更何況醫生可能不清

楚或是不願意或是沒時間提供解釋

給這些當事人。所以，知道自己有

這種「不正常」的檢驗結果，往往

不會導致「及早治療」，因為沒病

可治，反而是帶來心理壓力。

所以，這種科學檢驗的得失很

難評估。這種情形要是牽扯到醫療

研究的倫理問題，那就更複雜了。

最近，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醫學科學

家們，因為從事對囊腫性纖維病變

（cystic fibrosis，簡稱CF）早檢驗

早治療的研究，受到研究對象控

告，引起了有關研究倫理的爭議。

CF 是一種在亞洲人中鮮少發

生的遺傳性疾病，全美國大約也僅

有三萬個病患。這個疾病，必須父

母雙方均帶有CF隱性基因，而且

孩子正巧分別從父母得到兩個 CF

基因，難怪CF的例子並不多。CF

患者一般在四歲之前會發現，症狀

通常是分泌過多不正常且黏稠的黏

液，因為無法排除，所以形成囊泡

而最後囊泡纖維化。這些黏液往往

阻礙胰臟酵素傳送到小腸，以致食

物的消化產生問題，因此，營養不

良是主要的問題。過去CF的致命

率相當高，病人常常無法活過幼兒

期，而目前因為醫學進步，大部分

病人可以活到三十歲以上。

在CF研究初期，醫學研究者

發現，及早發現的許多例子裡，有

些因為及早治療，反而病情加重。

例如，從前以為CF患者由於肺部

有黏液，所以血液裡氧氣不足，治

療方針之一就是供給高濃度的氧

氣，哪裡知道氧氣濃度過高反而有

毒性。因此，為了了解新生嬰兒的

CF 篩檢是不是有助於「及早治

療」，一九八○年代，一群威斯康

辛州的醫學研究者及醫學倫理家合

作進行了一項全州性的CF大型研

究。

為什麼醫學倫理家會在研究群

中？這就是這個研究對象及問題的

複雜之處。因為每個實驗都需要有

對照組，若要知道「及早發現」的

新生嬰兒CF病例是否能享受「及



早治療」的好處，就意味著實驗對

象中必然有一組「不早發現所以不

早治療」的病例。問題是，誰要當

「不早發現所以不早治療」的那一

組？研究者不可能徵詢研究對象的

父母︰「為了研究的目的，我們雖

然發現你們的寶寶有 CF，但是我

們決定不施予任何的治療，你同不

同意？」不用說，答案當然

是不同意。最後，這個研究

群設計了一個可以避免這個

難題的研究。首先，他們將

幾年之內的所有新生兒任意

地分成兩組，實驗組所有的

新生兒均接受篩檢，篩檢結

果如果是陽性，就通知父

母，並徵求同意進行營養治

療。不用說，百分之百的父

母都同意。至於對照組，他

們設計了一個流程，在這個

流程中，雖然所有的新生兒

也都接受篩檢，但是結果無

人可以得知，直到四年之後，因為

若有CF，四年之內也該發現了。

這個實驗的設計就是為了避免

醫學法律糾紛及倫理問題，但是這

群研究者還是難逃被告的命運。對

照組中一個CF陽性嬰兒的父母，

提出控訴的理由是，他們沒有及時

被告知篩檢結果，使得他們在無知

的情形之下生下第二胎。研究者的

辯護是，CF 的研究並沒有蓄意不

讓原告得知篩檢的結果，因為結果

在四年內並沒有被讀取，所以基本

上沒人知道篩檢結果。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這個實驗研究，原告也同

樣要透過自己發現才會知道他們的

小孩有 CF，所以研究者並沒有損

害被告的權益。

我們也許可以體會醫學研究者

在從事這項研究所面臨的倫理難

題，但是我們也不禁要問，在醫學

研究目的之外（以這個例子而言，

及早治療的損益），醫學研究者及

醫學倫理學者是不是也要考慮到一

些相關的問題？例如，即使及早治

療的好壞尚未有定論，但是可以想

見，如果一對夫婦得知他們的第一

胎是CF陽性，他們在作未來生育

決定時勢必會受影響。況且，一旦

被分到對照組之後，即使他們不知

道篩檢結果，他們還是實驗對象，

因此，研究者與實驗對象之間的倫

理問題還是存在，所以，篩檢結果

的延後「得知」顯然還是有問題。

CF 這個例子有意思的地方，

在於實驗對象，包括潛在的CF陽

性嬰兒的父母，並沒有主動要求篩

檢，所以研究者可以辯說，他們雖

然沒有告知原告篩檢結果，但是沒

有損害原告的權益。原告是在一般

求診過程中才發現嬰兒為 CF 陽

性，然後才決定控告研究者。

這或許可以說明，疾病或是任

何的所謂不正常的「發現」，

並不一定是很單純的。CF研

究中的對照組可以說是「有結

果但是不知道」，因為研究者

為了避免某種倫理問題，反而

造成了另一種倫理問題。

總之，我們至少可以說，

「及早發現」不見得是為了要

「及早治療」。在分子生物學發

達的今天，許多醫學檢驗似乎

都是針對某些基因的行動，而

這個行動往往轉化成某些人的

生育方針。不談生育問題，許多的

醫學檢驗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問題是，為什麼人們會因為一個不

正常的基因而決定要不要下一代？

因為人們要生的是將來可以貢獻社

會家庭的小孩，而不是會成為負擔

的小孩？因此可以說，遺傳科學強

化且提早了人們生育投資成本的計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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